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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制。

本文件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提出并归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紫光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朋、周子龙、叶挺铭、朱岩、洪倩、刘青、余蔚青、居玉坤、许丽娟、赵璇、魏小川、陈健龙、徐晓燕。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核算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碳汇的术语和定义，并规定了输变电工程各类水土保持措施的碳汇核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的碳汇核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36393 土壤质量 自然、近自然及耕作土壤调查程序指南

GB/T 42490 土壤质量 土壤与生物样品中有机碳含量与碳同位素比值、全氮含量与氮同位素比值的测定 稳定同位素比值质谱法

GB/T 43648 主要树种立木生物量模型与碳计量参数

GB 5043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GB/T 50434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GB 51018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GB/T 51240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

GB/T 51297 水土保持工程调查与勘测标准

GB 9834 土壤有机质测定法

HJ 615 土壤有机碳的测定

SL 773 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则

LY/T 2250 森林土壤调查技术规程

LY/T 2988 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计量指南

LY/T 3253 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术语

NY/T 1121.6 土壤检测—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CCER-14-001-V01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造林碳汇

CCER-14-002-V01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红树林营造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土保持碳汇  carbon sink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形成的增汇、保土固碳和减蚀减排。
3.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range of responsibility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输变电工程建设单位依法应承担水土流失防治义务的区域。输变电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划定参照输Q/GDW 11970.1-2023的相关规定。

3.3 
土壤有机碳库soil organic carbon pools

30cm厚度表层土壤中的有机碳储量。

3.4 
植物有机碳库Plant organic carbon pools

植物中碳储存的形式或场所，包括地上生物质、地下生物质的有机碳储量。

3.5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输变电工程按照不同防治分区布设因地制宜、因地设防地对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所采取的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的统称。

3.6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 carbon sink from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for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以某一输变电项目为测算单元，在项目区防治责任范围内，选择一个或几个核算周期，通过采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等，起到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形成的增汇、保土固碳和减蚀减排折算成的固碳量的总和。

3.7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增汇量 carbon sink via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for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等各种措施，增加地表植被生物量，改良土壤性质、增加土壤有机质来源、提高土壤有机碳含量。包括植被增汇和土壤增汇两个方面。

3.8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保土固碳量 soil carbon fixation via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for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等各种措施，通过增加地表植被、改变微地形、改良土壤性质等，固持或拦截侵蚀土壤迁移，所固定的土壤有机碳的量。

3.9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减蚀减排量 avoided emission induced by erosion reduction via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for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等各种措施，通过增加土壤抗蚀能力，减少土壤侵蚀和迁移，降低侵蚀土壤有机碳矿化释放CO2等所固定的土壤有机碳的量。

3.10 
基线情景 baseline scenario

输变电工程项目未施工、无相关项目活动，能代表项目边界内土壤、植被碳库最原始、未被干扰的情景。
3.11 
扰动情景 disturbance scenario

输变电工程施工后，采取常规水土保持措施前的情景。

3.12

核算情景 current scenario

输变工程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后，能代表项目边界内植被和土壤碳汇情况的情景。

4 基本规定

4.1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途径包括植被和土壤增汇、保土固碳和减蚀减排，主要通过工程、临时和植物措施实现。

4.2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核算仅为垂向增汇量，通过计算植被或土壤碳库中碳储量相对于扰动情景中碳储量的增加量确定，其中植被增汇主要指林草措施植被增汇。 

4.3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核算边界规定如下：

1）空间边界

以某一输变电工程项目为核算对象，基于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水土保持监测报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自评价报告书，划定的项目防治责任范围边界。

2）时间边界

输变电工程项目建设期开始前到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达标后，每年监测1次，直至植被增汇量基本趋于稳定时。

5 调查监测
一般规定
5.1.1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核算前，应收集开展评估和核算所需的相关文献资料、监测与统计等信息数据以及基础地理、地形图件，并根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开展必要的实地调查、指标监测。
5.1.2 调查宜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等技术相结合。宜最大限度地使用水利部门的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数据、森林/草原等生态站长期连续观测的实测数据、水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的监测或调查结果、以及权威机构公布的社会公共资源等数据。
5.1.3 调查边界确定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区域尺度宜利用相关图件，结合高分辨率的地理空间数据（如卫星影像、航片）等，在计算机辅助下确定调查区域的边界坐标。
2） 各级流域与项目调查应采用比例尺不小于1:10000的地形图或不低于2m分辨率遥感影像作为工作底图，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区域比例尺不低于1:2000并在工作底图上标识。
调查内容与方法
5.2.1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自然条件、水土流失情况、植被和土壤碳库调查等。
5.2.2 核算对象可采用天空地结合典型调查法。应满足下列具体要求：
1）对核算区域采用卫星遥感数据分析得出核算区域土地利用、水土流失情况等内容。
2）核算区域应开展多点样地调查和实地校验，调查样地的分布应能反映水土保持分区内土地利用和水土流失的情况，具体调查方法应按本标准5.2.3条的规定执行。
3）通过实地校验并结合调查，分析估核算区域扰动情景和核算周期内年植被碳储量、土壤碳密度和土壤侵蚀模数等参数。
5.2.3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可采取样地调查法。应满足下列具体要求：
1）调查土地利用类型和水土流失类型、分布、面积、数量等，调查应按GB/T 51297的有关规定执行。
2）针对主要水土流失情况及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样地，调查植被和土壤碳储量、不同立地条件土壤理化性质（土壤类型、土壤容重、土壤有机碳含量）、有措施区土壤侵蚀模数和对照区土壤侵蚀模数等，调查成果应填写附录A1至附录A3。
3）核算过程中如引用附近其他流域观测资料时，其主要影响因素（地形地貌、气象、土壤与植被、人类活动等）应基本一致或有较好的相关性。
4）通过样地调查，分析估算均质化单元扰动情景和核算周期内植被碳储量、土壤碳密度和保土量。
监测内容与方法
5.3.1 对水土保持植被措施区，采用固定样地法连续监测植被增汇。监测的单位面积措施植被碳储量年际变化量为植被增汇速率。植被增汇监测应包括：
1）地上生物量：在乔木林和灌木林植物生物质碳层内，样地的空间分配采用随机起点、系统布点的布设方案。样地的水平面积为0.04 hm2~0.1 hm2。在同一个项目中，所有样地面积应当相同。样地边缘应离地块边界10 m以上。对监测样地内进行每木检尺，实测样地内所有活立木的胸径或树高，起测胸径为5 cm。
2）地下生物量：采用地下与地上生物量比值方法确定地下生物量，数据可来源于：
①实测当地相关树种的参数；
②现有的、公开发表的、当地的或相似生态条件下的数据；
③省级数据；
④国家级数据。
3）面积：通过水土流失动态监测遥感影像数据确定、更新措施面积。
5.3.2  对水土保持工程、植被、临时措施区和无措施对照区，采用固定样地法连续监测土壤增汇。措施区土壤碳密度年际变化为土壤增汇速率。土壤增汇监测应包括： 

1）土壤有机碳含量：监测样地选取3个以上采样点，采用多点取样法采集对应样地混合土样，实测土壤中的有机碳含量。剖面点选择与挖掘参照LY/T 2250的规定，采样要求及注意事项参照GB/T 36393的规定。
2）土壤容重：监测样地选取3个以上采样点，使用环刀分层采集土壤样品。采样点选择、采样要求及注意事项参照GB/T 36393的规定。
3）土壤厚度：根据项目区实际情况确定，一般不超过100 cm。
4）面积：通过水土流失动态监测遥感影像数据确定、更新措施面积。
5.3.3  保土固碳量监测应满足下列要求：
1）保土量：可通过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土壤侵蚀模数计算，或者设置径流小区实际监测得出保土定额。
2）土壤有机碳含量：可实地采集土壤样品测定土壤有机碳含量，或收集文献等相关资料确定土壤有机碳含量。
5.3.4  减蚀减排固碳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1）保土固碳量可按5.3.3计算得出。
2）流失过程中土壤有机碳被氧化的比例系数按保守性原则取0.2，无需进行监测。
参数测定
5.4.1  乔木和灌木地上、地下植被有机碳含量测定按GB/T 42490规定的方法执行。
5.4.2  土壤有机碳含量的测定按HJ 615或NY/T 1121.6规定的方法执行。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核算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量核算

碳汇核算包括植被增汇和土壤增汇，总碳汇量为二者之和，公式如下：

PCST=FCSP+ECSs                （6.1）
式中    FCSp—植被增汇量（t C）；
ECSs—土壤碳汇量（t C）。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植被增汇量核算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的植被增汇量全部由植被措施所形成，采用生物量法计算，公式如下：

FCSWB=FCSBa+FCSBu             （6.2）

式中    FCSWB—植被措施植被增汇（t C）；

FCSBa—植被地上增汇（t C），包括乔木、灌木和草地上增汇量，采用库-差别法计算，通过测算核算情景和扰动情景相应措施生物质碳库储量以估算碳库差额即植被增汇量；

FCSBu—植被地下增汇（t C），包括乔木、灌木和草地下增汇量，按照LY/T 2988执行。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土壤增汇量核算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的土壤增汇量由植被措施、工程措施和临时措施的保土固碳和减蚀减排作用综合形成，其总体土壤增汇采用核算情景和扰动情景土壤有机碳密度变化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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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CSs—土壤增汇量（tC）；

i—核算单元，i=1，2，3，……，n-1，n；

j—典型水土保持分区或范围数量，j=1，2，3，……，n-1，n；

SOCci—核算情景土壤有机碳密度（tC /hm2）；

SOC0i—扰动情景土壤有机碳密度（tC /hm2）；

Ai—第i个核算单元面积（hm2）；

D—分层取样层数，d=1，2，3，4，5；

SOCDcd—核算情景每层土样土壤有机碳密度（tC /hm2）；

SOCDod—扰动情景每层土样土壤有机碳密度（tC /hm2）。

6.3.1植被措施的土壤碳汇量贡献

6.3.1.1植被措施土壤增汇核算

根据土壤有机碳密度变化量及林分面积，应按式（6.3.1.1）进行计量。

F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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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Df-t0,i×Sf-t0,i     （6.3.1.1）
式中  j=1,2,3…—核算年（t1年）的植被类型；  
i=1,2,3… — 扰动情景年（t0年）的植被类型；

Sf-t1,j和Sf-t0,i—t1年和t0年的措施面积，hm2；
SOCDf-t1,j和SOCDf-t0,i—t1年和t0年的土壤有机碳密度，tC /hm2。

SOCDf应按顺序选择以下方式获得：

①采用碳库调查及测定结果；

②根据土壤有机碳含量、土壤容重和土层厚度计算。

6.3.1.2植被措施保土固碳量核算

1）根据保土量乘以土壤有机碳含量，应按式（6.3.1.2-1）进行计量。
FCSF=
[image: image6.wmf]j

å

SFf,j×SOCCf,j/1000                      （6.3.1.2-1）
式中    FCSF—水土保持植被措施保土固碳量，t C；

j—水土保持植被措施植被类型；

SOCCf,j—土壤有机碳含量（g/kg），可采用调查及测定结果，缺省值可参考附录C表C-4；
SFf,j—某种水土保持植被措施保土量，t C。

2）保土量包括减少或控制水力侵蚀或（和）风力侵蚀的保土量，应按顺序选择以下方式获得：
①采用布设试验测定结果；

②采用年输沙模数资料和泥沙输移比估算，泥沙输移比可参考附录C 表C-5；

③采用土壤侵蚀模型（如水力侵蚀采用中国土壤流失方程、风力侵蚀选用与措施对应的风力侵蚀模型）或现有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数值计算；

④采用保土定额法估算，林草措施的保土速率可参考附录C 表C-6。

植被措施减蚀减排量核算

植被措施减蚀减排量应按式（6.3.1.2-2）进行计量。

FCSE=
[image: image7.wmf]j

å

SFf,j×SOCCf,j/1000×Pse,j             （6.3.1.2-2）

式中   FCSE—植被措施减蚀减排量，t C；   
Pse,j—对应措施流失过程中土壤有机碳被氧化的比例，无量纲。 
6.3.2工程措施的土壤碳汇量贡献

6.3.2.1工程措施土壤增汇核算

工程措施土壤碳汇根据实施措施后不同年份土壤有机碳密度变化量及措施面积，应按式（6.3.2.1）进行计量。
ECSS= 
[image: image8.wmf]k

å

（SOCDe-t1,k- SOCDe-t0,k）×Se,j          （6.3.2.1）
式中  k=1,2,3…—工程措施类型；

SOCDe-t1,k和SOCDe-t0,k—t1年和t0年措施区的土壤有机碳密度，tC /hm2；

Se,k—第k种措施面积，hm2。

6.3.2.2工程措施保土固碳量核算

根据保土量乘以土壤有机碳含量，应按式 （6.3.2.2）进行计量。
ECSF,t=
[image: image9.wmf]k

å

SFt,k SOCCt,k/1000              （6.3.2.2）
式中  k=1,2,3…—工程措施类型；

ECSF,t—工程措施的保土固碳量，C/a；

SOCCt,k—程表层土壤有机碳含量（g/ kg），可采用调查及测定结果，缺省值可参考附录C表C-4；

SFt,k—工程年保土量，t。

6.3.2.3工程措施减蚀减排量核算

包括减少或控制水力侵蚀或（和）风力侵蚀的保土量，应按顺序选择以下方式获得：

1）采用布设试验测定结果；

2）采用年输沙模数资料和泥沙输移比估算，泥沙输移比可参考附录C表C-5；

3）采用土壤侵蚀模型（如水力侵蚀采用中国土壤流失方程、风力侵蚀选用与措施对应的风力侵蚀模型）或现有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数值；

4）采用保土定额法估算，工程保土速率可参考附录C表C-6。
5）工程减蚀减排量应按式（6.3.2.3）进行计量。
ECSE,t= 
[image: image10.wmf]k

å

SFt,k SOCCt,k/1000×Pse,k               （6.3.2.3）

式中   ECSE—工程措施减蚀减排量，t C；

Pse,k—对应措施流失过程中土壤有机碳被氧化的比例，无量纲。
6.3.3临时措施的土壤碳汇量贡献

6.3.3.1临时措施保土固碳量核算

临时措施保土固碳要求如下：

1）临时措施保土固碳量应按式（6.3.3.1）进行计量。
TCSF[image: image11.png]



[image: image12.wmf]l

å

SFt,l×SOCCt,l/1000                （6.3.3.1）
式中   TCSF—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保土固碳量，t C；

l—水土保持临时措施类型；

SOCCt,l —土壤有机碳含量（g/kg），可采用调查及测定结果，缺省值可参考附录C表C-4；
SFt,l—某种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保土量，t。

2）保土量包括减少或控制水力侵蚀或（和）风力侵蚀的保土量，应按顺序选择以下方式获得：
①采用实施临时措施前后减少土壤侵蚀模数实测结果；

②采用径流小区采取临时措施和无措施对比试验减蚀模数结果；

③采用土壤侵蚀模型（如水力侵蚀采用中国土壤流失方程、风力侵蚀选用与措施对应的风力侵蚀模型）或现有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数值计算；
6.3.3.2 临时措施减蚀减排量核算

临时措施减蚀减排量应按式（6.3.3.2）进行计量。
TCEE=
[image: image13.wmf]l

å

SFt,l×SOCCt,l/1000×Pse,l               （6.3.3.2）

式中   FCSE—临时措施减蚀减排量，t C；

Pse,l—对应措施流失过程中土壤有机碳被氧化的比例，无量纲。
7 数据质量及核算报告要求
本节规定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核算的数据质量管理、核算人员、报告编制及不确定性评估要求，保障核算数据真实可追溯、报告规范合规。应对与核算情景和扰动情景有关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管理。
7.1数据质量及核算报告要求
核算数据需符合全面性、准确性、可追溯性要求，覆盖核算全流程，严禁使用来源不明、未经核实的数据。
7.2 数据收集与录入要求
1）数据收集应完整涵盖基础资料、监测数据、计算数据及引用资料，明确数据来源及获取途径；
2）数据录入需规范准确，实行双人核对制度，核对记录留存备查。
7.3 数据审核与校验要求
1）定期开展内部审核和数据交叉校验，及时排查异常数据并处理，处理记录存档。

2）计量检测设备需定期维护、检定，确保监测数据精准，相关记录完整留存。
7.4 核算人员要求

1）具备水土保持、碳汇计量相关专业能力，熟悉本规范及相关标准。

2）上岗前需经专项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开展核算工作。

3）恪守职业道德，严禁篡改数据、编造核算结果，对核算过程及结果负责。
7.5 核算报告编制要求​
1）核算完成后，按本规范附录B格式编制报告，内容完整、逻辑清晰。​

2）报告需包含核心内容，经内部审核、技术评审合格后方可提交。​

3）电子版本与纸质版本保持一致，用于存档、验收及相关管理工作。​

7.6 不确定性评估要求​
1）开展全流程不确定性评估，识别数据、参数、方法、边界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来源。
2）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评估，提出改进措施，降低不确定性影响。​

3）评估结果纳入核算报告，作为核算结论的重要参考。​

7.7 档案管理要求​
1）所有核算相关数据、记录分类归档，电子档案加密备份，防止丢失篡改。​

2）存档期限不少于水土保持措施管护期，涉及碳汇交易的需满足相关管理要求。​

7.8 监督检查要求​
1）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定期对核算工作、数据质量、报告编制进行核查。​

2）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整改结果留存备查。

附录A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调查表
附录A-1  植被措施调查样表
	项目
	单位
	措施类型1
	措施类型2
	……
	措施类型M1

	植被类型
	
	
	
	
	

	立地条件
	
	
	
	
	

	植被面积
	hm2
	
	
	
	

	林龄
	t /(hm2 ‧a）
	
	
	
	

	有措施区土壤侵蚀模数
	a
	
	
	
	

	无措施区土壤侵蚀模数
	t /(hm2 ‧a）
	
	
	
	

	土壤容重
	g /cm3
	
	
	
	

	年保土量
	t
	
	
	
	

	土壤有机碳含量
	g/kg
	
	
	
	

	植被碳密度
	tC /hm2
	
	
	
	

	植被碳储量
	tC
	
	
	
	

	土壤碳密度
	tC /hm2
	
	
	
	

	土壤碳储量
	tC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附录A-2  工程措施调查样表
	项目
	单位
	措施类型1
	措施类型2
	……
	措施类型M2

	措施名称
	
	
	
	
	

	立地条件
	
	
	
	
	

	措施面积
	hm2
	
	
	
	

	建设年限
	a
	
	
	
	

	有措施区土壤侵蚀模数
	t /(hm2 ‧a）
	
	
	
	

	无措施区土壤侵蚀模数
	t /(hm2 ‧a）
	
	
	
	

	土壤容重
	g /cm3
	
	
	
	

	保土/拦沙量
	t
	
	
	
	

	土壤有机碳含量
	g/kg
	
	
	
	

	土壤碳密度
	tC /hm2
	
	
	
	

	土壤碳储量
	tC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附录A-3  临时措施调查表样
	项目
	单位
	措施类型1
	措施类型2
	……
	措施类型M1

	措施名称
	
	
	
	
	

	立地条件
	
	
	
	
	

	措施面积
	hm2
	
	
	
	

	有措施区土壤侵蚀模数
	t /(hm2 ‧a）
	
	
	
	

	无措施区土壤侵蚀模数
	t /(hm2 ‧a）
	
	
	
	

	土壤容重
	g /cm3
	
	
	
	

	年保土量
	t
	
	
	
	

	土壤有机碳含量
	g/kg
	
	
	
	

	土壤碳密度
	tC /hm2
	
	
	
	

	土壤碳储量
	tC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附录B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核算报告目录
1  前言
1.1 任务来源
1.2 编制依据
1.3 核算目的及原则
1.4 核算方法
1.5 核算工作过程
2  综述
2.1 输变电工程所在水土保持区划概述
2.1.1工程所在一级区划分依据与特征
2.1.2 工程所在二级区划分依据与特征
2.2输变电工程所在各区水土保持现状概述
3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调查及碳汇核算
3.1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调查
3.2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核算
3.2.1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植被增汇核算
3.2.2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土壤憎汇量核算
3.2.3 结果分析与数据验证
4  结论与建议
4.1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核算结果分析
4.2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碳汇能力提升建议及改进措施
附录C 土保持措施碳汇核算数据汇总表
表C-1  中国水土保持区划
	一级区代码
	一级区名称
	二级区代码
	二级区名称

	Ⅰ
	东北黑土区
	Ⅰ-1
	大小兴安岭山地区

	
	
	Ⅰ-2
	长白山-完达山山地丘陵区

	
	
	Ⅰ-3
	东北漫川漫岗区

	
	
	Ⅰ-4
	松辽平原风沙区

	
	
	Ⅰ-5
	大兴安岭东南山地丘陵区

	
	
	Ⅰ-6
	呼伦贝尔丘陵平原区

	Ⅱ
	北方风沙区
	Ⅱ-1
	内蒙古中部高原丘陵区

	
	
	Ⅱ-2
	河西走廊及阿拉善高原区

	
	
	Ⅱ-3
	北疆山地盆地区

	
	
	Ⅱ-4
	南疆山地盆地区

	Ⅲ
	北方土石山区
	Ⅲ-1
	辽宁环渤海山地丘陵区

	
	
	Ⅲ-2
	燕山及辽西山地丘陵区

	
	
	Ⅲ-3
	太行山山地丘陵区

	
	
	Ⅲ-4
	泰沂及胶东山地丘陵区

	
	
	Ⅲ-5
	华北平原区

	
	
	Ⅲ-6
	豫西南山地丘陵区

	Ⅳ
	西北黄土高原区
	Ⅳ-1
	宁蒙覆沙黄土丘陵区

	
	
	Ⅳ-2
	晋陕蒙丘陵沟壑区

	
	
	Ⅳ-3
	汾渭及晋城丘陵阶地区

	
	
	Ⅳ-4
	晋陕甘高塬沟壑区

	
	
	Ⅳ-5
	甘宁青山地丘陵沟壑区

	Ⅴ
	南方红壤区
	Ⅴ-1
	江淮丘陵及下游平原区

	
	
	Ⅴ-2
	大别山-桐柏山山地丘陵区

	
	
	Ⅴ-3
	长江中游丘陵平原区

	
	
	Ⅴ-4
	江南山地丘陵区

	
	
	Ⅴ-5
	浙闽山地丘陵区

	
	
	Ⅴ-6
	南岭山地丘陵区

	
	
	Ⅴ-7
	华南沿海丘陵台地区

	
	
	Ⅴ-8
	海南及南海诸岛丘陵台地区

	Ⅵ
	西南紫色土区
	Ⅵ-1
	秦巴山山地区

	
	
	Ⅵ-2
	武陵山山地丘陵区

	
	
	Ⅵ-3
	川渝山地丘陵区

	Ⅶ
	西南岩溶区
	Ⅶ-1
	滇黔桂山地丘陵区

	
	
	Ⅶ-2
	滇北及川西南高山峡谷区

	
	
	Ⅶ-3
	滇西南山地区

	Ⅷ
	青藏高原区
	Ⅷ-1
	柴达木盆地及昆仑山北麓高原区

	
	
	Ⅷ-2
	若尔盖-江河源高原山地区

	
	
	Ⅷ-3
	羌塘-藏西南高原区

	
	
	Ⅷ-4
	藏东-川西高山峡谷区

	
	
	Ⅷ-5
	雅鲁藏布河谷及藏南山地区


表C-2  水土保持分区二级区林草措施植被增汇速率
	一级区代码
	一级区名称
	二级区代码
	二级区名称
	植被增汇速率 tC /(hm2 ‧a）

	
	
	
	
	有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Ⅰ
	东北黑土区
	Ⅰ-1
	大小兴安岭山地区
	5.52
	5.63
	5.35

	
	
	Ⅰ-2
	长白山-完达山山地丘陵区
	6.05
	6.09
	5.63

	
	
	Ⅰ-3
	东北漫川漫岗区
	4.48
	4.36
	4.11

	
	
	Ⅰ-4
	松辽平原风沙区
	2.69
	2.71
	2.88

	
	
	Ⅰ-5
	大兴安岭东南山地丘陵区
	4.52
	3.30
	3.19

	
	
	Ⅰ-6
	呼伦贝尔丘陵平原区
	4.63
	4.06
	4.37

	Ⅱ
	北方风沙区
	Ⅱ-1
	内蒙古中部高原丘陵区
	2.82
	2.11
	2.64

	
	
	Ⅱ-2
	河西走廊及阿拉善高原区
	1.58
	1.33
	1.41

	
	
	Ⅱ-3
	北疆山地盆地区
	2.59
	2.02
	2.13

	
	
	Ⅱ-4
	南疆山地盆地区
	1.03
	1.02
	1.09

	Ⅲ
	北方土石山区
	Ⅲ-1
	辽宁环渤海山地丘陵区
	5.80
	4.92
	4.61

	
	
	Ⅲ-2
	燕山及辽西山地丘陵区
	3.71
	3.51
	3.81

	
	
	Ⅲ-3
	太行山山地丘陵区
	3.76
	3.67
	3.41

	
	
	Ⅲ-4
	泰沂及胶东山地丘陵区
	5.23
	4.10
	4.32

	
	
	Ⅲ-5
	华北平原区
	3.63
	3.62
	3.56

	
	
	Ⅲ-6
	豫西南山地丘陵区
	4.46
	4.30
	3.88

	Ⅳ
	西北黄土高原区
	Ⅳ-1
	宁蒙覆沙黄土丘陵区
	2.34
	1.83
	1.91

	
	
	Ⅳ-2
	晋陕蒙丘陵沟壑区
	3.24
	2.76
	3.04

	
	
	Ⅳ-3
	汾渭及晋城丘陵阶地区
	4.60
	4.25
	3.42

	
	
	Ⅳ-4
	晋陕甘高塬沟壑区
	4.79
	4.40
	4.56

	
	
	Ⅳ-5
	甘宁青山地丘陵沟壑区
	4.24
	3.44
	2.85

	Ⅴ
	南方红壤区
	Ⅴ-1
	江淮丘陵及下游平原区
	5.03
	6.87
	4.94

	
	
	Ⅴ-2
	大别山-桐柏山山地丘陵区
	5.00
	5.06
	4.42

	
	
	Ⅴ-3
	长江中游丘陵平原区
	4.65
	4.77
	4.49

	
	
	Ⅴ-4
	江南山地丘陵区
	5.77
	5.81
	5.64

	
	
	Ⅴ-5
	浙闽山地丘陵区
	7.67
	9.70
	7.56

	
	
	Ⅴ-6
	南岭山地丘陵区
	4.86
	4.58
	4.81

	
	
	Ⅴ-7
	华南沿海丘陵台地区
	8.47
	9.54
	8.08

	
	
	Ⅴ-8
	海南及南海诸岛丘陵台地区
	7.60
	5.46
	7.49

	Ⅵ
	西南紫色土区
	Ⅵ-1
	秦巴山山地区
	6.07
	5.74
	5.70

	
	
	Ⅵ-2
	武陵山山地丘陵区
	5.60
	5.62
	5.55

	
	
	Ⅵ-3
	川渝山地丘陵区
	5.74
	6.03
	5.43

	Ⅶ
	西南岩溶区
	Ⅶ-1
	滇黔桂山地丘陵区
	7.29
	7.18
	7.68

	
	
	Ⅶ-2
	滇北及川西南高山峡谷区
	7.29
	7.14
	7.37

	
	
	Ⅶ-3
	滇西南山地区
	8.62
	8.39
	6.90

	Ⅷ
	青藏高原区
	Ⅷ-1
	柴达木盆地及昆仑山北麓高原区
	1.69
	1.68
	1.35

	
	
	Ⅷ-2
	若尔盖-江河源高原山地区
	3.62
	3.43
	3.52

	
	
	Ⅷ-3
	羌塘-藏西南高原区
	
	
	

	
	
	Ⅷ-4
	藏东-川西高山峡谷区
	2.63
	2.19
	4.83

	
	
	Ⅷ-5
	雅鲁藏布河谷及藏南山地区
	
	
	


注：有林地指树木郁闭度≥0.2的乔木林地，灌木林地指灌木覆盖度≥40%的林地，其他林地包括疏林地（指树木郁闭度≥0.1、≤0.2的林地）、未成林地、迹地、苗圃等林地，下同。
表C-3  水土保持分区二级区土壤容重
	一级区代码
	一级区名称
	二级区代码
	二级区名称
	土壤容重 (g/cm3）

	
	
	
	
	有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草地
	梯田
	水平阶
	淤地坝
	拦沙坝
	等高耕作
	少耕、免耕
	残株（秸秆）覆盖、留茬
	荒坡

	Ⅰ
	东北黑土区
	Ⅰ-1
	大小兴安岭山地区
	1.106
	1.107
	1.107
	0.582
	
	
	
	
	0.98
	0.98
	0.98
	1.09

	
	
	Ⅰ-2
	长白山-完达山山地丘陵区
	1.130
	1.172
	1.188
	1.182
	
	
	
	
	1.08
	1.08
	1.08
	1.19

	
	
	Ⅰ-3
	东北漫川漫岗区
	1.170
	1.199
	1.257
	1.274
	
	
	
	
	1.17
	1.17
	1.17
	1.35

	
	
	Ⅰ-4
	松辽平原风沙区
	1.446
	1.444
	1.452
	1.434
	
	
	
	
	1.29
	1.29
	1.29
	1.44

	
	
	Ⅰ-5
	大兴安岭东南山地丘陵区
	1.226
	1.371
	1.373
	1.382
	
	
	
	
	1.29
	1.29
	1.29
	1.41

	
	
	Ⅰ-6
	呼伦贝尔丘陵平原区
	1.135
	1.258
	1.200
	1.383
	
	
	
	
	1.07
	1.07
	1.07
	1.22

	Ⅱ
	北方风沙区
	Ⅱ-1
	内蒙古中部高原丘陵区
	1.308
	1.423
	1.429
	1.431
	
	
	
	
	1.49
	1.49
	1.49
	1.39

	
	
	Ⅱ-2
	河西走廊及阿拉善高原区
	1.218
	1.329
	1.345
	1.350
	
	
	
	
	1.52
	1.52
	1.52
	1.50

	
	
	Ⅱ-3
	北疆山地盆地区
	1.111
	1.311
	1.243
	1.303
	
	
	
	
	1.48
	1.48
	1.48
	1.36

	
	
	Ⅱ-4
	南疆山地盆地区
	1.321
	1.375
	1.372
	1.237
	
	
	
	
	1.47
	1.47
	1.47
	1.37

	Ⅲ
	北方土石山区
	Ⅲ-1
	辽宁环渤海山地丘陵区
	1.297
	1.310
	1.359
	1.363
	
	
	
	
	1.37
	1.37
	1.37
	1.41

	
	
	Ⅲ-2
	燕山及辽西山地丘陵区
	1.301
	1.338
	1.354
	1.331
	1.38
	1.45
	
	
	1.45
	1.45
	1.45
	1.35

	
	
	Ⅲ-3
	太行山山地丘陵区
	1.286
	1.305
	1.356
	1.321
	1,38
	1.42
	
	
	1.42
	1.42
	1.42
	1.42

	
	
	Ⅲ-4
	泰沂及胶东山地丘陵区
	1.334
	1.328
	1.380
	1.340
	1.41
	1.40
	
	
	1.40
	1.40
	1.40
	1.36

	
	
	Ⅲ-5
	华北平原区
	1.386
	1.320
	1.392
	1.389
	
	
	
	
	1.40
	1.40
	1.40
	1.37

	
	
	Ⅲ-6
	豫西南山地丘陵区
	1.315
	1.346
	1.404
	1.366
	1.38
	1.39
	
	
	1.39
	1.39
	1.39
	1.39

	Ⅳ
	西北黄土高原区
	Ⅳ-1
	宁蒙覆沙黄土丘陵区
	1.361
	1.424
	1.404
	1.429
	
	
	1.49
	1.49
	1.49
	1.49
	1.49
	1.46

	
	
	Ⅳ-2
	晋陕蒙丘陵沟壑区
	1.334
	1.372
	1.361
	1.385
	1.40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2

	
	
	Ⅳ-3
	汾渭及晋城丘陵阶地区
	1.262
	1.319
	1.371
	1.325
	1.39
	1.42
	1.42
	1.42
	1.42
	1.42
	1.42
	1.35

	
	
	Ⅳ-4
	晋陕甘高塬沟壑区
	1.288
	1.317
	1.327
	1.310
	1.34
	1.38
	1.38
	1.38
	1.38
	1.38
	1.38
	

	
	
	Ⅳ-5
	甘宁青山地丘陵沟壑区
	1.156
	1.174
	1.174
	1.182
	1.33
	1.43
	1.43
	1.43
	1.43
	1.43
	1.43
	1.53


表C-3  水土保持分区二级区土壤容重（续）
	一级区代码
	一级区名称
	二级区代码
	二级区名称
	土壤容重 (g/cm3）

	
	
	
	
	有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草地
	梯田
	水平阶
	淤地坝
	拦沙坝
	等高耕作
	少耕、免耕
	残株（秸秆）覆盖、留茬
	荒坡

	Ⅴ
	南方红壤区
	Ⅴ-1
	江淮丘陵及下游平原区
	1.294
	1.228
	1.313
	1.314
	1.33
	1.30
	
	
	1.30
	1.30
	1.30
	1.30

	
	
	Ⅴ-2
	大别山-桐柏山山地丘陵区
	1.297
	1.308
	1.342
	1.341
	1.35
	1.33
	
	
	1.33
	1.33
	1.33
	1.36

	
	
	Ⅴ-3
	长江中游丘陵平原区
	1.300
	1.304
	1.315
	1.324
	1.33
	1.30
	
	
	1.30
	1.30
	1.30
	1.26

	
	
	Ⅴ-4
	江南山地丘陵区
	1.229
	1.250
	1.256
	1.243
	1.30
	1.28
	
	
	1.28
	1.28
	1.28
	1.26

	
	
	Ⅴ-5
	浙闽山地丘陵区
	1.214
	1.228
	1.235
	1.253
	1.30
	1.32
	
	
	1.32
	1.32
	1.32
	1.18

	
	
	Ⅴ-6
	南岭山地丘陵区
	1.245
	1.266
	1.260
	1.283
	1.30
	1.29
	
	
	1.29
	1.29
	1.29
	1.33

	
	
	Ⅴ-7
	华南沿海丘陵台地区
	1.308
	1.309
	1.320
	1.341
	1.33
	1.32
	
	
	1.32
	1.32
	1.32
	1.23

	
	
	Ⅴ-8
	海南及南海诸岛丘陵台地区
	1.273
	1.303
	1.347
	1.367
	1.37
	1.33
	
	
	1.33
	1.33
	1.33
	1.34

	Ⅵ
	西南紫色土区
	Ⅵ-1
	秦巴山山地区
	1.225
	1.254
	1.219
	1.232
	1.27
	1.30
	
	
	1.30
	1.30
	1.30
	1.04

	
	
	Ⅵ-2
	武陵山山地丘陵区
	1.238
	1.240
	1.233
	1.242
	1.24
	1.25
	
	
	1.25
	1.25
	1.25
	1.25

	
	
	Ⅵ-3
	川渝山地丘陵区
	1.276
	1.217
	1.314
	1.235
	1.28
	1.28
	
	
	1.28
	1.28
	1.28
	1.10

	Ⅶ
	西南岩溶区
	Ⅶ-1
	滇黔桂山地丘陵区
	1.240
	1.247
	1.244
	1.249
	1.25
	1.28
	
	
	1.28
	1.28
	1.28
	1.27

	
	
	Ⅶ-2
	滇北及川西南高山峡谷区
	1.168
	1.206
	1.222
	1.138
	1.27
	1.33
	
	
	1.33
	1.33
	1.33
	1.10

	
	
	Ⅶ-3
	滇西南山地区
	1.190
	1.234
	1.217
	1.235
	1.28
	1.30
	
	
	1.30
	1.30
	1.30
	1.30

	Ⅷ
	青藏高原区
	Ⅷ-1
	柴达木盆地及昆仑山北麓高原区
	1.003
	1.040
	1.086
	1.129
	
	
	
	
	1.48
	1.48
	1.48
	1.39

	
	
	Ⅷ-2
	若尔盖-江河源高原山地区
	1.050
	0.962
	1.150
	1.122
	
	
	
	
	1.38
	1.38
	1.38
	1.39

	
	
	Ⅷ-3
	羌塘-藏西南高原区
	
	
	
	1.072
	
	
	
	
	1.39
	1.39
	1.39
	1.39

	
	
	Ⅷ-4
	藏东-川西高山峡谷区
	1.067
	1.034
	1.088
	1.053
	
	
	
	
	1.15
	1.15
	1.15
	1.17

	
	
	Ⅷ-5
	雅鲁藏布河谷及藏南山地区
	1.064
	1.038
	
	1.085
	
	
	
	
	
	
	
	1.41


表C-4  水土保持分区二级区土壤有机碳含量
	一级区代码
	一级区名称
	二级区代码
	二级区名称
	土壤有机碳含量 (g/kg）

	
	
	
	
	有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草地
	梯田
	水平阶
	淤地坝
	拦沙坝
	等高耕作
	少耕、免耕
	残株（秸秆）覆盖、留茬
	荒坡

	Ⅰ
	东北黑土区
	Ⅰ-1
	大小兴安岭山地区
	49.44 
	51.17 
	51.88 
	51.17 
	52.07 
	
	
	
	36.06 
	
	
	30.15

	
	
	Ⅰ-2
	长白山-完达山山地丘陵区
	37.41 
	37.28 
	35.31 
	37.62 
	26.63 
	
	
	
	26.91 
	
	
	25.17

	
	
	Ⅰ-3
	东北漫川漫岗区
	43.65 
	43.47 
	40.11 
	24.65 
	17.67 
	
	22.4
	
	19.34 
	
	
	11.74

	
	
	Ⅰ-4
	松辽平原风沙区
	10.05 
	8.77 
	8.59 
	8.03 
	8.22 
	
	
	
	10.03 
	
	
	7.18

	
	
	Ⅰ-5
	大兴安岭东南山地丘陵区
	24.71 
	17.49 
	19.12 
	16.38 
	12.25 
	
	18.5
	
	16.10 
	
	
	13.61

	
	
	Ⅰ-6
	呼伦贝尔丘陵平原区
	17.53 
	15.08 
	14.96 
	18.20 
	
	
	
	
	17.25 
	
	
	12.63

	Ⅱ
	北方风沙区
	Ⅱ-1
	内蒙古中部高原丘陵区
	12.21 
	21.41 
	13.37 
	8.66 
	
	
	
	
	12.67 
	
	
	11.45

	
	
	Ⅱ-2
	河西走廊及阿拉善高原区
	11.28 
	8.19 
	9.81 
	4.96 
	11.16 
	
	
	
	7.99 
	
	
	6.35

	
	
	Ⅱ-3
	北疆山地盆地区
	19.86 
	14.74 
	13.80 
	17.64 
	14.06 
	
	
	
	11.82 
	
	
	9.63

	
	
	Ⅱ-4
	南疆山地盆地区
	9.70 
	5.68 
	6.39 
	11.83 
	7.28 
	
	
	
	9.48 
	
	
	13.10

	Ⅲ
	北方土石山区
	Ⅲ-1
	辽宁环渤海山地丘陵区
	12.70 
	9.52 
	9.26 
	8.68 
	8.72 
	
	
	
	9.06 
	
	
	14.18

	
	
	Ⅲ-2
	燕山及辽西山地丘陵区
	17.20 
	15.37 
	12.14 
	12.75 
	10.82 
	15.17
	
	
	8.92 
	
	
	9.96

	
	
	Ⅲ-3
	太行山山地丘陵区
	17.01 
	15.91 
	13.54 
	12.26 
	10.17 
	10.43
	11.08
	
	8.74 
	
	
	5.77

	
	
	Ⅲ-4
	泰沂及胶东山地丘陵区
	11.90 
	10.37 
	10.84 
	9.45 
	9.27 
	14.41
	
	
	8.85 
	
	
	8.84

	
	
	Ⅲ-5
	华北平原区
	10.21 
	10.16 
	9.41 
	9.13 
	9.80 
	
	
	
	9.70 
	
	
	7.89

	
	
	Ⅲ-6
	豫西南山地丘陵区
	15.39 
	11.69 
	12.75 
	9.69 
	8.69 
	11.84
	8.33
	
	8.95 
	
	
	9.25

	Ⅳ
	西北黄土高原区
	Ⅳ-1
	宁蒙覆沙黄土丘陵区
	11.89 
	10.50 
	8.33 
	5.31 
	8.79 
	
	6.27
	
	8.25 
	
	
	15.46

	
	
	Ⅳ-2
	晋陕蒙丘陵沟壑区
	15.31 
	14.99 
	10.16 
	7.19 
	7.30 
	6.30
	6.81
	
	7.74 
	
	
	2.14

	
	
	Ⅳ-3
	汾渭及晋城丘陵阶地区
	19.57 
	17.35 
	14.01 
	13.06 
	9.93 
	9.84
	9.11
	
	9.83 
	
	
	12.30

	
	
	Ⅳ-4
	晋陕甘高塬沟壑区
	17.62 
	16.45 
	14.32 
	11.47 
	9.50 
	7.73
	8.42
	
	11.15 
	
	
	

	
	
	Ⅳ-5
	甘宁青山地丘陵沟壑区
	23.83 
	19.66 
	20.02 
	14.46 
	10.25 
	12.42
	7.29
	
	10.53 
	
	
	6.48


表C-4  水土保持分区二级区土壤有机碳含量（续）
	一级区代码
	一级区名称
	二级区代码
	二级区名称
	土壤有机碳含量 (g/kg）

	
	
	
	
	有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经果林地
	草地
	梯田
	水平阶
	淤地坝
	拦沙坝
	等高耕作
	少耕、免耕
	残株（秸秆）覆盖、留茬
	荒坡

	Ⅴ
	南方红壤区
	Ⅴ-1
	江淮丘陵及下游平原区
	14.73 
	14.73 
	13.46 
	
	13.57 
	12.92 
	18.17
	
	
	13.89 
	
	
	15.20

	
	
	Ⅴ-2
	大别山-桐柏山山地丘陵区
	14.31 
	13.92 
	12.80 
	
	16.35 
	12.61 
	16.23
	
	
	12.34 
	
	
	6.82

	
	
	Ⅴ-3
	长江中游丘陵平原区
	15.81 
	15.18 
	14.21 
	
	14.25 
	13.39 
	18.55
	
	
	14.42 
	
	
	11.91

	
	
	Ⅴ-4
	江南山地丘陵区
	18.12 
	18.20 
	16.17 
	
	17.96 
	15.68 
	20.31
	
	
	15.32 
	
	
	10.27

	
	
	Ⅴ-5
	浙闽山地丘陵区
	19.05 
	19.31 
	17.64 
	
	18.41 
	16.14 
	20.46
	
	
	13.69 
	
	
	19.05

	
	
	Ⅴ-6
	南岭山地丘陵区
	20.60 
	18.08 
	17.53 
	
	19.79 
	16.49 
	20.90
	
	
	15.98 
	
	
	20.90

	
	
	Ⅴ-7
	华南沿海丘陵台地区
	18.14 
	15.33 
	15.29 
	
	15.85 
	15.81 
	17.89
	
	
	15.84 
	
	
	13.37

	
	
	Ⅴ-8
	海南及南海诸岛丘陵台地区
	19.79 
	15.70 
	14.94 
	
	17.09 
	14.42 
	13.56
	
	
	12.71 
	
	
	10.49

	Ⅵ
	西南紫色土区
	Ⅵ-1
	秦巴山山地区
	20.54 
	19.27 
	16.70 
	
	20.18 
	14.04 
	21.28
	
	
	12.00 
	
	
	35.17

	
	
	Ⅵ-2
	武陵山山地丘陵区
	18.81 
	18.55 
	17.90 
	
	19.88 
	16.17 
	28.45
	
	
	17.25 
	
	
	19.09

	
	
	Ⅵ-3
	川渝山地丘陵区
	19.33 
	20.75 
	14.10 
	
	23.65 
	10.45 
	16.44
	
	
	10.0
	
	
	18.69

	Ⅶ
	西南岩溶区
	Ⅶ-1
	滇黔桂山地丘陵区
	19.84 
	18.53 
	18.58 
	
	18.87 
	17.31 
	26.32
	
	
	17.93 
	
	
	18.55

	
	
	Ⅶ-2
	滇北及川西南高山峡谷区
	21.62 
	19.06 
	19.10 
	
	19.16 
	16.84 
	25.35
	
	
	15.41 
	
	
	26.43

	
	
	Ⅶ-3
	滇西南山地区
	22.59 
	19.61 
	17.77 
	
	17.60 
	15.77 
	22.37
	
	
	14.51 
	
	
	20.06

	Ⅷ
	青藏高原区
	Ⅷ-1
	柴达木盆地及昆仑山北麓高原区
	20.56 
	24.49 
	25.02 
	
	18.01 
	16.81 
	
	
	
	11.66 
	
	
	9.08

	
	
	Ⅷ-2
	若尔盖-江河源高原山地区
	43.67 
	48.44 
	39.11 
	
	36.14 
	24.78 
	
	
	
	8.55 
	
	
	10.77

	
	
	Ⅷ-3
	羌塘-藏西南高原区
	16.07 
	17.83 
	15.80 
	
	12.95 
	13.62 
	
	
	
	/
	
	
	8.37

	
	
	Ⅷ-4
	藏东-川西高山峡谷区
	32.82 
	37.88 
	35.93 
	
	39.79 
	22.75 
	
	
	
	29.94 
	
	
	20.51

	
	
	Ⅷ-5
	雅鲁藏布河谷及藏南山地区
	30.07 
	29.77 
	31.94 
	
	24.47 
	15.19 
	
	
	
	16.81 
	
	
	17.18


表C-5  水土保持分区二级区泥沙输移比
	一级区代码
	一级区名称
	二级区代码
	二级区名称
	泥沙输移比

	Ⅰ
	东北黑土区
	Ⅰ-1
	大小兴安岭山地区
	0.005-0.015

	
	
	Ⅰ-2
	长白山-完达山山地丘陵区
	0.1-0.2

	
	
	Ⅰ-3
	东北漫川漫岗区
	0.1-0.3

	
	
	Ⅰ-4
	松辽平原风沙区
	0.2

	
	
	Ⅰ-5
	大兴安岭东南山地丘陵区
	0.28

	
	
	Ⅰ-6
	呼伦贝尔丘陵平原区
	0.01

	Ⅱ
	北方风沙区
	Ⅱ-1
	内蒙古中部高原丘陵区
	0.19

	
	
	Ⅱ-2
	河西走廊及阿拉善高原区
	0.13

	
	
	Ⅱ-3
	北疆山地盆地区
	0.2

	
	
	Ⅱ-4
	南疆山地盆地区
	0.2

	Ⅲ
	北方土石山区
	Ⅲ-1
	辽宁环渤海山地丘陵区
	0.2-0.5

	
	
	Ⅲ-2
	燕山及辽西山地丘陵区
	0.2

	
	
	Ⅲ-3
	太行山山地丘陵区
	0.2-0.7

	
	
	Ⅲ-4
	泰沂及胶东山地丘陵区
	0.2-0.68

	
	
	Ⅲ-5
	华北平原区
	0.1

	
	
	Ⅲ-6
	豫西南山地丘陵区
	0.3

	Ⅳ
	西北黄土高原区
	Ⅳ-1
	宁蒙覆沙黄土丘陵区
	>0.6

	
	
	Ⅳ-2
	晋陕蒙丘陵沟壑区
	>0.7

	
	
	Ⅳ-3
	汾渭及晋城丘陵阶地区
	0.2-0.4

	
	
	Ⅳ-4
	晋陕甘高塬沟壑区
	0.27-0.6

	
	
	Ⅳ-5
	甘宁青山地丘陵沟壑区
	0.35

	Ⅴ
	南方红壤区
	Ⅴ-1
	江淮丘陵及下游平原区
	0.1

	
	
	Ⅴ-2
	大别山-桐柏山山地丘陵区
	0.3

	
	
	Ⅴ-3
	长江中游丘陵平原区
	0.01

	
	
	Ⅴ-4
	江南山地丘陵区
	0.54

	
	
	Ⅴ-5
	浙闽山地丘陵区
	0.2-0.3

	
	
	Ⅴ-6
	南岭山地丘陵区
	0.2

	
	
	Ⅴ-7
	华南沿海丘陵台地区
	0.36

	
	
	Ⅴ-8
	海南及南海诸岛丘陵台地区
	0.26

	Ⅵ
	西南紫色土区
	Ⅵ-1
	秦巴山山地区
	0.3

	
	
	Ⅵ-2
	武陵山山地丘陵区
	0.2

	
	
	Ⅵ-3
	川渝山地丘陵区
	0.23

	Ⅶ
	西南岩溶区
	Ⅶ-1
	滇黔桂山地丘陵区
	0.4

	
	
	Ⅶ-2
	滇北及川西南高山峡谷区
	0.5

	
	
	Ⅶ-3
	滇西南山地区
	0.3

	Ⅷ
	青藏高原区
	Ⅷ-1
	柴达木盆地及昆仑山北麓高原区
	0.2

	
	
	Ⅷ-2
	若尔盖-江河源高原山地区
	0.3

	
	
	Ⅷ-3
	羌塘-藏西南高原区
	0.1

	
	
	Ⅷ-4
	藏东-川西高山峡谷区
	0.7

	
	
	Ⅷ-5
	雅鲁藏布河谷及藏南山地区
	0.2


表C-6  水土保持分区二级区保土速率
	一级区代码
	一级区名称
	二级区代码
	二级区名称
	保土速率  t /(hm2 ‧a）

	
	
	
	
	有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草地
	梯田
	水平阶
	淤地坝
	拦沙坝
	等高耕作
	少耕、免耕
	残株（秸秆）覆盖、留茬

	Ⅰ
	东北黑土区
	Ⅰ-1
	大小兴安岭山地区
	0.50
	0.21
	0.26
	0.24
	0.89
	
	
	
	0.15
	
	

	
	
	Ⅰ-2
	长白山-完达山山地丘陵区
	3.04
	0.63
	0.81
	0.68
	4.99
	
	
	
	0.40
	
	

	
	
	Ⅰ-3
	东北漫川漫岗区
	0.79
	0.40
	0.52
	0.18
	1.48
	
	
	
	0.22
	
	

	
	
	Ⅰ-4
	松辽平原风沙区
	0.23
	0.44
	0.17
	0.17
	0.03
	
	
	
	0.15
	
	

	
	
	Ⅰ-5
	大兴安岭东南山地丘陵区
	3.55
	6.98
	3.45
	2.70
	3.46
	
	
	
	0.83
	
	

	
	
	Ⅰ-6
	呼伦贝尔丘陵平原区
	1.33
	0.40
	1.11
	0.38
	0.35
	
	
	
	0.39
	
	

	Ⅱ
	北方风沙区
	Ⅱ-1
	内蒙古中部高原丘陵区
	2.40
	4.40
	3.07
	0.81
	3.50
	
	
	
	0.69
	
	

	
	
	Ⅱ-2
	河西走廊及阿拉善高原区
	6.82
	2.95
	4.71
	1.47
	7.64
	
	
	
	0.41
	
	

	
	
	Ⅱ-3
	北疆山地盆地区
	8.75
	4.25
	5.16
	4.37
	6.71
	
	
	
	0.32
	
	

	
	
	Ⅱ-4
	南疆山地盆地区
	18.94
	1.78
	1.10
	8.21
	8.30
	
	
	
	0.30
	
	

	Ⅲ
	北方土石山区
	Ⅲ-1
	辽宁环渤海山地丘陵区
	9.69
	2.55
	4.05
	3.46
	4.14
	
	
	
	0.97
	
	

	
	
	Ⅲ-2
	燕山及辽西山地丘陵区
	15.34
	12.15
	9.08
	5.75
	6.13
	
	
	
	2.12
	
	

	
	
	Ⅲ-3
	太行山山地丘陵区
	18.77
	18.77
	13.39
	11.62
	6.37
	
	3.77
	
	2.24
	
	

	
	
	Ⅲ-4
	泰沂及胶东山地丘陵区
	18.83
	11.32
	12.83
	8.54
	7.93
	
	
	
	2.40
	
	

	
	
	Ⅲ-5
	华北平原区
	7.43
	9.41
	3.15
	4.72
	5.04
	
	
	
	0.36
	
	

	
	
	Ⅲ-6
	豫西南山地丘陵区
	20.24
	13.91
	16.40
	10.57
	6.28
	
	3.84
	
	3.18
	
	

	Ⅳ
	西北黄土高原区
	Ⅳ-1
	宁蒙覆沙黄土丘陵区
	7.77
	8.66
	5.40
	1.93
	5.00
	
	1.83
	
	0.51
	
	

	
	
	Ⅳ-2
	晋陕蒙丘陵沟壑区
	17.62
	19.70
	16.68
	11.97
	14.54
	
	15.29
	
	8.28
	
	

	
	
	Ⅳ-3
	汾渭及晋城丘陵阶地区
	22.12
	20.11
	14.86
	15.06
	8.92
	
	5.29
	
	3.57
	
	

	
	
	Ⅳ-4
	晋陕甘高塬沟壑区
	22.46
	20.94
	21.68
	19.11
	16.79
	
	16.06
	
	12.00
	
	

	
	
	Ⅳ-5
	甘宁青山地丘陵沟壑区
	15.36
	13.18
	15.23
	12.12
	13.72
	
	11.08
	
	11.01
	
	


表C-6  水土保持分区二级区保土速率（续）
	一级区代码
	一级区名称
	二级区代码
	二级区名称
	保土速率t /(hm2 ‧a）

	
	
	
	
	有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草地
	梯田
	水平阶
	淤地坝
	拦沙坝
	等高耕作
	少耕、免耕
	残株（秸秆）覆盖、留茬

	Ⅴ
	南方红壤区
	Ⅴ-1
	江淮丘陵及下游平原区
	1.37
	1.60
	0.41
	0.99
	0.17
	
	
	
	0.07
	
	

	
	
	Ⅴ-2
	大别山-桐柏山山地丘陵区
	2.41
	1.86
	1.09
	3.40
	0.52
	
	
	
	0.21
	
	

	
	
	Ⅴ-3
	长江中游丘陵平原区
	1.06
	1.43
	0.43
	0.74
	0.20
	
	
	
	0.06
	
	

	
	
	Ⅴ-4
	江南山地丘陵区
	1.87
	2.16
	0.94
	1.78
	0.55
	
	
	
	0.26
	
	

	
	
	Ⅴ-5
	浙闽山地丘陵区
	2.55
	2.56
	2.06
	2.20
	1.50
	
	
	
	0.61
	
	

	
	
	Ⅴ-6
	南岭山地丘陵区
	2.14
	1.58
	1.29
	1.57
	0.77
	
	
	
	0.37
	
	

	
	
	Ⅴ-7
	华南沿海丘陵台地区
	2.01
	0.71
	0.72
	1.27
	0.56
	
	
	
	0.27
	
	

	
	
	Ⅴ-8
	海南及南海诸岛丘陵台地区
	2.34
	0.84
	0.62
	1.72
	0.41
	
	
	
	0.25
	
	

	Ⅵ
	西南紫色土区
	Ⅵ-1
	秦巴山山地区
	1.94
	1.96
	1.74
	1.70
	1.17
	
	
	
	0.95
	
	

	
	
	Ⅵ-2
	武陵山山地丘陵区
	1.47
	1.43
	1.13
	1.37
	0.79
	
	
	
	0.69
	
	

	
	
	Ⅵ-3
	川渝山地丘陵区
	1.82
	2.28
	1.28
	1.92
	0.52
	
	
	
	0.46
	
	

	Ⅶ
	西南岩溶区
	Ⅶ-1
	滇黔桂山地丘陵区
	1.20
	1.10
	1.15
	1.14
	0.71
	
	
	
	0.59
	
	

	
	
	Ⅶ-2
	滇北及川西南高山峡谷区
	2.12
	1.77
	2.02
	1.59
	1.34
	
	
	
	1.11
	
	

	
	
	Ⅶ-3
	滇西南山地区
	1.58
	1.94
	1.53
	1.77
	1.31
	
	
	
	1.15
	
	

	Ⅷ
	青藏高原区
	Ⅷ-1
	柴达木盆地及昆仑山北麓高原区
	1.21
	0.92
	0.93
	0.36
	0.62
	
	
	
	0.12
	
	

	
	
	Ⅷ-2
	若尔盖-江河源高原山地区
	1.61
	1.11
	1.00
	0.52
	0.70
	
	
	
	0.14
	
	

	
	
	Ⅷ-3
	羌塘-藏西南高原区
	0.56
	0.48
	0.49
	0.31
	0.90
	
	
	
	0.03
	
	

	
	
	Ⅷ-4
	藏东-川西高山峡谷区
	2.72
	2.20
	2.02
	1.63
	2.41
	
	
	
	3.25
	
	

	
	
	Ⅷ-5
	雅鲁藏布河谷及藏南山地区
	2.08
	2.06
	2.02
	1.52
	1.02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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